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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第27讲课件讲义一、内容提要：1．总则2．第二章 房地产

开发用地3、第三章房地产开发4、第四章房地产交易 5、第五

章房地产权属登记管理6、第六章法律责任7、第七章附则二

、考试目的及基本要求本讲的考试目的是测试应考人员对城

市房地产管理法知识的理解与掌握程度。三、《中华人民共

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出台背景、实施时间：1、中华人民

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出台背景及实施时间：1994年7

月5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自1995年1月1日起执行。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

管理法》年确立的基本制度1、房地产成交价格申报制度《城

市房地产管理法》规定，“国家实行房地产成交价格申报制

度。房地产权利人转让房地产，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规定的部门如实申报成交价，不得瞒报或者作不实的申报

。”2001年8月建设部令第96号发布的《城市房地产转让管理

规定》(以下简称《转让管理规定》)中也规定：“房地产转

让当事人在房地产转让合同签订后90日内持房地产权属证书

、当事人的合法证明、转让合同等有关文件向房地产所在地

的房地产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并申报成交价格”；“房地产

转让应当以申报的成交价格作为缴纳税费的依据。成交价格

明显低于正常市场价格的，以评估价格作为缴纳税费的依据

”。只要交易双方按照不低于正常市场价格交纳了税费，无

论其合同价格为多少，都不影响办理房地产交易和权属登记



的有关手续。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发现交易双方的成交价格

明显低于市场正常价格时，并不是要求交易双方当事人更改

成交价格，只是通知交易双方应当按市场评估交纳有关税费

。2、房地产价格评估制度《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规定“国家

实行房地产价格评估制度。房地产价格评估，应当遵循公正

、公平、公开的原则，按照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评估程序

，以基准地价、标定地价和各类房屋的重置价格为基础，参

照当地的市场价格进行评估。”“基准地价、标定地价和各

类房屋重置价格应当定期确定并公布。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

定。”3、房地产价格评估人员资格认证制度《城市房地产管

理法》规定：“国家实行房地产价格评估人员资格认证制度

。”《城市房地产中介服务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国家

实行房地产价格评估人员资格认证制度。房地产价格评估人

员分为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员。”房地产估价师必须

是经国家统一考试、执业资格认证，取得《房地产估价师执

业资格证书》，并经注册登记取得《房地产估价师注册证》

的人员。未取得《房地产估价师注册证》的人员，不得以房

地产估价师的名义从事房地产估价业务。”例题：《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规定的房地产交易基本制度

有()。 A．房地产价格评估人员资格认证制度B．房地产经纪

人职业资格认证制度C．房地产价格申报制度D．房地产价格

评估制度答案：ACD解析：房地产经纪人职业资格认证制度

，不是《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规定的房地产交易基本制度。

五、内容辅导：第一章总则一、基本概念1、房屋，是指土地

上的房屋等建筑物及构筑物。2、房地产开发，是指在依据本

法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上进行基础设施、房屋建设的



行为。3、本法所称房地产交易，包括房地产转让、房地产抵

押和房屋租赁。二、重要条款第一条为了加强对城市房地产

的管理，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保障房地产权利人的合法权

益，促进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制定本法。第二条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市规划区国有土地（以下简称国有土地）范围内

取得房地产开发用地的土地使用权，从事房地产开发、房地

产交易，实施房地产管理，应当遵守本法。第三条国家依法

实行国有土地有偿、有期使用制度。但是，国家在本法规定

的范围内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除外。第六条国务院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土地管理部门依照国务院规定的职权划分，各

司其职，密切配合，管理全国房地产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房产管理、土地管理部门的机构设置及其职权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例题（判断）：国家依法实

行国有土地有偿、有期使用制度。国家在《城市房地产管理

法》规定的范围内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也不除外。()。答案

：X、解析：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有期使用制度。

但是，国家在本法规定的范围内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除外

。第二章房地产开发用地一、基本概念1、土地使用权出让第

七条土地使用权出让，是指国家将国有土地使用权（以下简

称土地使用权）在一定年限内出让给土地使用者，由土地使

用者向国家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行为。2、土地使用权划

拨，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批准，在土地使用者缴纳补

偿、安置等费用后将该幅土地交付其使用，或者将土地使用

权无偿交付给土地使用者使用的行为。二、重要条款第八条

城市规划区内的集体所有的土地，经依法征用转为国有土地

后，该幅国有土地的使用权方可有偿出让。第九条土地使用



权出让，必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规划和年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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